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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东区自然资规﹝2021﹞50号           签发人：万海峰


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城乡建设用地批次报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单位职能：负责新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和耕地保护工作；负责编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方案和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城乡建设用地批次报征主要用于解决重点项目及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用于保障城市的发展。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我单位按上级相关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严格遵守《会计法和财经纪律》，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保证正常推进工作的前提下，坚持节约利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2021年上半年完善了2020年上报的建设用地三个（分别为遂宁市2020年第6、7、8批次建设用地）的补正相关工作并顺利取得了省政府建设用地批复；拟定好2021年上半年土地报征批次（分别为遂宁市2021年第10、11、12批次建设用地），并开展报件前期要件准备工作（落实规划指标、计划指标、占补平衡指标、拟征地公告及安置补偿公告的发布、社保资金的测算等）。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该项目绩效目标是到2020年底，要保障全年河东新区重大项目用地，同时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完成土地征拆安补工作。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该项目所有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首先由业务股室经办人员、财务人员共同草拟自评报告，分别报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阅后再报送。我单位自评分数为91分。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该笔项目资金2020年预算申报了5万元，财政已批复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由市财政局批复同意我单位预算（遂财资环﹝2020﹞19号）。
2.资金全部及时到位。
3.资金使用：该资金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支付。严格按照省市人员培训及差旅标准执行，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经费严格按照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保证专款专用，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1） 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根据土地报征工作需要实施，采取实报实销。
（2） 项目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省市人员培训及差旅标准执行。
（3） 项目监管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严格按照省市人员培训及差旅标准执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推进相关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报征土地共计4个批次，面积1021亩，其中1个批次待省自然厅会审，2个批次已取得市政府文件并完成组卷，待新区管委会缴纳社保预存金后上报；获得省政府批复3个批次（2019年），面积884亩。
（二）项目效益情况
从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评价。
通过项目实施，及时保证了河东新区重大项目用地保障，为河东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单位按照实际工作需要积极对接省厅，按时按质完成各类组卷，成功的完成土地报征任务，有效保证了项目用地。
（二）存在的问题
	因该项目业务单一，资金使用分散，费用直接投入使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三）相关建议。
1.加强与项目前期有关股室的沟通与协调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为项目落地提供强有力保障。
2.加强项目开始实施后的管控，强化与各股室对接，及时反馈项目成果所带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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